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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司法调查 司法调查主要是指“法务部”与“司法院”针对航空事故中相关人员刑
事及民事责任的判定而依据“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进行的调查。虽然检方刑事侦查和飞安
事故调查，都为发现事实真相，但飞安事故调查要掌握100％的事实，而刑事侦查所需掌握的事实不必
到l00％，只要检方认为有犯罪嫌疑即可启动追诉程序。而对于非法干预导致飞航事故的处理问题，“
飞航事故调查法”第23条明确规定，飞安会于调查中得知或疑有非法干预飞航之情事者，应即通知国
内外之各有关权责机关，并得就有关飞航事故部分，协助有关权责机关调查。 司法机关对航空事故的
调查与飞安会的事故调查有着明显不同的调查目的，但由于司法机关对飞航事故的某些证据资料可能
无能力处理，不仅需要委托专业的调查机关分析、比对和判读，而且更需要与包括民航局、飞安会等
调查机关的协调与配合。如果协调欠缺，就可能引发各调查机关之间的权限之争。例如，在新航空难
事故的调查中，检方基于保全证据的要求对相关证据资料进行扣押等强制处分、优先对3名机师和塔
台人员进行询问等调查动作，这固然符合刑事侦查的目的，却与飞安会对证据资料有优先保管权的规
定发生了冲突，由此引发“法务部”召集飞安会、“交通部”、“外交部”召开“协调处理桃园新航
空难失事调查相关事宜”跨“部，，协调会议，以便达成飞安会与检察机关拥有平行调查权以及外籍
机师无刑事豁免权的重要结论。 （二）大陆的调查机构及其调查目的 自2002年民航管理体制改革以来
，民航业形成了由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构成的二级行政管理体系以及由民航局、民航地区管理局
、民航安全监管局构成的三级行业管理机构。但依据现行的《民用航空法》、《安全生产法》、《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以及《关于加强行
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等相关规范，大陆航空事故
调查机构存在综合调查机构与专项调查机构并存的格局，并具有事故调查与司法调查或行政调查不分
的特点。 《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规定是专项调查机构，即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
行事故征候的调查由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组织成立调查组，调查组的主任调查员和调查员均
由民航局负责委任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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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陆第一部针对航空法中某些重大问题进行比较性研究的专著。

Page 6



《海峡两岸航空法之比较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